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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记说事儿

“痛”了，才不敢再犯
记者 赵云 通讯员 李洁

惩罚，就应有“痛”到不敢再犯的震慑力！
对于破坏生态环境、食品药品领域等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人民检察院可以对侵权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

偿。赔偿金为违法所得的1倍、10倍甚至44倍。

不久前，朱某支付了 9999元的赔偿
金。

2020年至 2021年，我市警方抓获了
一批侵犯个人信息的房产、装潢、家具等
行业的销售人员，朱某就是其中一名（本
报2月11日4版曾报道）。

朱某是一名房地产销售人员，手头有
很多客户资料。2020年 4月，朱某通过提
供 U盘的方式，将文件名为“全量用户
11.12”的 excel 文件及其他客户信息数
据，以9999元的价格出售给同行褚某。

后经统计，该次交易公民个人信息
342237条，经去重统计后共计 282694条

公民个人信息。
今年 1月，朱某因非法出售公民个人

信息罪，被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3
年，缓刑5年，并处罚金4万元。

根据 《个人信息保护法》 规定，个
人信息处理者违反本法规定处理个人信
息，侵害众多个人的权益的，人民检察
院、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和由国家网
信部门确定的组织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针对此案，检察机关对朱某提起民事
公益诉讼，要求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支付9999元的赔偿金。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支付9999元赔偿金

18000元！面对这笔高额赔偿金，赵
某悔不当初。

50多岁的赵某是河南人，在泽国镇
沈桥村开了一家早餐店。2020年8月，赵
某开始在店里做油条出售。

赵某说，他做油条的方法是从网上看
视频学来的，刚开始做出来的油条长短大
小不一，根本没法卖。在网上，赵某看到
有人评论说加入明矾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于是他照做。

“我知道明矾是不能食用的，但没把
这当回事。”赵某说，经过试验后，他发
现加入一定比例的明矾，做成的油条最
好。

每天凌晨 2时，赵某就开始和面了。
他说，每天能卖出 10到 20根的油条，他
自己也吃这些油条。

2020年 12月底，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的执法人员将赵某生产的油条进行检测。
检测结果为，油条中铝的残留量为
607mg／kg，不符合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小于100mg／
kg的标准要求，超标了5倍！

2021年1月，赵某被警方抓获。
经查，2020 年 8 月至 12 月 23 日期

间，赵某销售油条金额约1800元。
2021年 10月，市人民检察院对赵某

提起公诉，并同时向市人民法院提起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

检方认为，赵某违反国家食品管理规
定，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
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其他严重食
源性疾病，应以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
全标准的食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赵某的
行为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损害社会
公共利益，检方要求其支付赔偿金 18000
元。

最后，法院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
标准的食品罪，判处赵某拘役3个月，缓
刑6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追缴其违法
所得 1800元，禁止其在缓刑考验期内从
事食品生产、销售及相关活动。同时，法
院还支持了检方的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判
处其支付赔偿金18000元。

据了解，在对食品违法犯罪行为予以
刑事打击、行政处罚的同时，检察机关充
分发挥民事公益诉讼的追责功能，通过对
侵权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增
加其违法成本，对侵权人及潜在违法者产
生震慑与警示作用。

2021年以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共
抽检油条 113批次，发现涉刑案件 2件，
均已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其中 2022年
以来抽检38批，均合格。

生产问题油条，支付十倍赔偿金

刘某怎么样也没想到，在河里电鱼会付出
如此大的代价。

刘某今年 41岁，温岭人。2020年 4月，闲
来无事的他用旧电瓶、电线、杆子、渔网等做
了一套电鱼设备。晚上 9时以后，趁着夜色，
他在温峤梅溪村的河段里电鱼，一直电到第二
天凌晨两三点钟。

刘某称，他有时候三四天去捕一次鱼，有
时候一个月去捕一次，每次捕来的鱼有两三
斤，都是些杂鱼。

2021年 7月 11日凌晨，警方在刘某家中查
获了这套电鱼设备及非法捕捞的0.24千克小鱼。

梅溪村河段为国家所有的河道，该河道属
于禁渔区，全年属于禁渔期。刘某使用电鱼设
备捕鱼，属于国家禁用方法。

经查，2020年 4月份至 2021年 7月 7日期

间，刘某非法捕捞水产品二三十次，捕获泥
鳅、黄鳝、黄刺鱼及各类杂鱼等水产品约 30
斤，予以自用或者赠送、销售给蔡某、金某、
朱某、杨某等人，销售金额约400余元。

此外，刘某还将非法捕捞的水产品在抖音
上出售。刘某称，他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出售
他养殖的鳗鱼，让人误以为鳗鱼也是电过来
的。

去年11月，刘某因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被提起公诉。同时，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刘某
在禁渔期、禁渔区使用禁用方法非法捕捞水产
品，破坏了国家渔业资源和水域生态环境，损
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因此，市人民检察院对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
益诉讼，要求其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17600
元、支付生态环境修复评估费用3000元。

非法电鱼，44倍赔偿

17600元的金额是怎么得出的？
去年 1月 22日，《非法捕捞案件涉案物品认

（鉴）定和水生生物资源损害评估及修复办法
（试行）》开始实施。

根据规定，非法捕捞水产品按照渔获物价
值4至6倍计算直接损害，并赔偿不低于水生生
物直接损害 10倍的间接损失，总赔偿金额为直
接损害和间接损失的总和。根据专家认定，本
案中的直接损害为渔获物价值的4倍，而间接损
失为直接损害的 10倍，因此总赔偿金额为渔获
物价值的44倍。400元的44倍，就是17600元。

最后，法院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刘某
拘役 6个月，缓刑 8个月，没收其违法所得 400
元。同时，法院支持了市人民检察院的附带民
事公益诉讼请求。

相比起来，渔民江某和葛某夫妻俩支付的
赔偿金更多。两人是一艘渔船的共同所有人，
江某负责捕鱼，葛某负责销售。

2021年3月2日，江某雇佣他人驾驶渔船至
禁渔区内外并使用禁用渔具电脉冲惊虾仪进行
捕捞作业。10天后，他们在禁渔区捕捞作业时
被温岭市港航口岸和渔业管理局当场查获，捕
捞的虾菇、安康鱼、杂鱼等渔获物673公斤都被
查扣。经价格认定，涉案渔获物价值8313元。

去年 11月底，夫妻俩获刑，分别被判处拘
役 4个月，缓刑 6个月和拘役 3个月，缓刑 4个
月。同时，法院判处夫妻共同赔偿生态环境修
复费用 365772元，共同支付生态环境修复评估
费用3000元。

这笔赔偿金，真的让夫妻俩“痛”到了心里。

赔偿，“痛”到心里

相关链接 〉〉

惩罚性赔偿，又称示范性赔偿或报复性赔偿，是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
出实际的损害数额的赔偿。目的是在针对被告过去故意的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失进行
弥补之外，对被告进行处罚以防止将来重犯，同时达到惩戒他人的目的。

《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明确，在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案件
中，被告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检察机关可以提
出惩罚性赔偿等诉讼请求；在食品药品安全领域案件中，检察机关也可以提出惩罚
性赔偿等诉讼请求，以此加大违法者的违法成本，达到让违法者“痛”到不敢再犯
的目的。

记者 赵云

当违法收益高于违法成本，很多人会不惜
走上犯罪的道路。因此，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
处力度，最大限度地提高违法成本，是必然之
举。

生活中的一些事，道理昭彰，却很难找出
一个特定的当事人，也总是解决不了。在损害
社会公共利益的事件中，诉讼主体缺位的问题

十分普遍。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弥补了这
种缺位。

卖了1800元的问题油条，支付了1.8万元的
赔偿金；非法捕捞了价值8313元的鱼，支付了
365772元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除去刑事方面
的惩罚，光是民事上的赔偿，就让违法者付出
了沉重的代价。这种的赔偿，真的让他们

“痛”到心里。也只有这种“痛”，才会让他们
更好地吸取教训，不敢再犯。

积万家之私乃为天下之公。公益诉讼惩罚
性赔偿，就是通过“附加赔偿”，提高违法成
本，让违法者“痛”到不敢再犯。这不仅对违
法者起到很好的惩戒作用，更对潜在的违法者
起到很好的震慑和警示作用。

对于很多市民来说，在食品药品消费中出
现纠纷，或者身边的环境遭到破坏，合法权
益受到侵害时，往往面临维权难的问题，很
多受害者选择理性冷漠。检察机关作为公益

诉讼的守护人，代表和团结广大受害者，提
高受害者的胜诉率与执行率，体现了程序正
义与结果正义，将群众的受挫感变为获得
感、幸福感。

公益诉讼，捍卫社会公共利益，维护公序
良俗，推动公正司法。希望通过这些惩罚性赔
偿的公益诉讼个案，由点及面，进而营造出失
信成本高、失信收益低的诚信局面，让失信、
违法行为越来越少。

积万家之私乃为天下之公

记者手记 〉〉


